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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政府消防局 111 年度消防安全設備法令研討暨消防
專技人員座談會會議紀錄 

 

時間：111 年 12 月 14 日(星期二)上午 9時 40 分 

地點：本局 6樓災害應變中心 

主持人：楊副局長宗林                                紀錄：吳郁君 

出席人員：如簽到表 

壹、 主席致詞： 

歡迎本市消防設備師公會及遠道而來各公會代表，參與本局消防安全設

備法令研討暨專技人員座談會，各位都是從事消防安全設備設計與裝置的前

輩先進，各位專業規劃及責任施工，才能造就本市公共安全環境。今日座談

的內容，包括安檢業務重點宣導、會審勘法令介紹、公共危險物品實務探討。

平時如有法令疑義或業務溝通可立即反應，無需等到座談會才要提出。 

 

貳、 專技人員相關業務重點宣導： 

一、 執法疑義。 

二、 案例分享。 

三、 特定工廠外部水源審查。 

四、 111 年 7月 1 日起施行條文。 

參、 公共危險物品實務探討： 

一、 第 46-1 及 46-2 條相關規定。 

二、 執法疑義。 

肆、 提案討論及決議 

一、 臺南市消防設備師公會提案： 

今年 5月初，本市東區一棟大樓，泡沫原液槽之原液流入蓄水池，導

致整棟大樓飲用水遭汙染，對人體危害甚大。為避免此類事件再次發

生，提議設有泡沫滅火設備者，其水源不與民生用水共用水池與屋頂

水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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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科擬辦： 

1. 查臺北自來水事業處 99 年 8 月 13 日北市水質字第 09931472800 號函

「消防系統回流污染防制」教材 1份予內政部消防署及臺北市政府消

防局。 

2. 該處已於 95年修正「自來水用水設備審圖、檢驗、設計作業手冊」要

求建築物之消防系統時，應於屋頂另設消防專用補充水箱，並採跌水

式進水，避免消防系統與屋項水箱進接造成污染。 

3. 次查自來水用水設備標準第 18條：「自來水與非自來水系統應完全分

開。」有關消防用水依上項規定需與自來水系統完全分開。 

4. 有關提議建築物設有泡沫滅火設備者，其水源不與民生用水共用水池

與屋頂水箱，本項決議與法令內容函請內政部消防署，進行後續疑義

解釋事宜。  

主席裁示：86/05/13 （86）台內消字第 8679465 號「消防安全設備會

審（勘）執法疑義」提案八，提及泡沫系統免延伸至屋頂水箱即可。

至於民生用水跟屋頂水箱及水源共用部分仍依設備標準內容實行。 

 

二、 臺南市消防設備師公會提案： 

1. 光電式分離型探測器，非傳統侷限型探測器，其裝置時除 2條回路線

以外，尚需從總機接 2 條電源線，供應給光電式分離型使其運作。 

2. 施工時從受信總機直接配置 4 條線鋪設於 PVC 管內，拉至光電式分離

型探測器，並加裝終端電阻，使其成為一個回路。 

3. 提請審議，設置光電式分離型探測器時，免接至火警綜合盤，直接從

受信總機配線至光電式分離型探測器使其成為一個回路即可。  

業務科擬辦： 

1. 內政部 96 年 8 月 31 日內授消字第 0960824997 號提案五：各類場所採

使用單元設計為火警分區時，依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第

129 條規定設置火警發信機疑義。 

2. 提案五決議：各類場所採使用單元設計為火警分區，而各分區之樓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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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面積合計小於 600 平方公尺者，得以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

準第 112 條第 1款前段所定 600 平方公尺為範圍設一火警發信機之方

式，檢討該發信機之設置。 

3. 綜上，探測器仍需接配至火警發信機為宜，如各火警分區之樓地板面

積合計小於 600 平方公尺時，得以 600 平方公尺為範圍設置一火警發

信機。 

4. 另「排煙設備，採火警探測器共用時，如非使用定址式，其火警分區

應配合防煙區劃設計。」，排煙區劃內探測器與火警自動警報設備探測

器共用時，火警分區配合排煙區劃設計，仍採每一火警分區（500 平

方公尺）設置一火警發信機為宜。 

主席說明：每一火警分區原則上應配置一火警發信機之設計概念。 

高雄市器材商業同業公會會員謝孟村先生發言： 

一樓廠房樓地板面積 1000 平方公尺，一組光電式分離型探測器防護面

積有 1400 平方公尺，火警發信機的設置與探測器的接配就會出現問

題，設備師公會所提問題點應該是在這裡。 

中華民國消防設備師（士）協會副理事長李惠閔小姐補充說明： 

設置標準第 20 條：三層以上建築物任一層樓地板面積在 200 平方公尺

以上，未達此設計標準之建築物（已達應設置火警自動警報設備）是

否還需設置手動報警設備，或設計火警發信機，還是僅需連動廣播設

備即可，這個問題在高雄市也是討論許久。 

臺南市消防設備師公會郭志文理事長補充發言： 

經與公會會員確認，現場已有設置火警發信機（手動配線自行回至總

機），而光電式分離型的配線也獨立回至總機（4條線），這樣的設計

方式是否可行？  

主席裁示： 

綜整上述提供意見，函文內政部消防署提請釋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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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臺南市消防設備師公會提案： 

1. 預防科會勘承辦人員，屬火災預防專業人員，須經長期專業培訓，才

得以勝任此職位。 

2. 懇請貴局，欲至預防科擔任會勘承辦人員者，能在此職位待滿 2年，

以免浪費長期專業培訓後，待沒多久又調職。 

業務科擬辦： 

1. 本科會審、會勘人員之挑選培養首重操守廉潔及專業性為優先考量，

業務承辦人目前並無需服務滿 2 年才能異動之規定，合先敘明。 

2. 會審、會勘業務承辦人員應是依其專業、操守及職涯發展通盤考量滾

動檢討；有鑒於近年來會審勘案件量逐年遞增，本科未來以朝增加會

審勘承辦人員為努力目標進行！ 

主席裁示：近年來會審勘案件量逐年遞增，未來仍以會審勘人力增加

為目標前進。 

四、 臺南市消防設備師公會提案： 

1. 關於免設排煙設備場所之內部空間是否亦得免設排煙設備、小規模場

所得否免依無開口樓層檢討消防安全設備之設置，內政部消防署 105

年 6 月 1 日內授消字第 1050822486 號解釋令針對小規模場所（例如：

工廠總樓地板面積未達五百平方公尺）可免檢討無開口樓層之消防安

全設備。 

2. 提案二決議：各類場所位於避難層，且該層樓地板面積未達五百平方

公尺時，基於易於避難逃生，消防救災人員利用破壞器材即得以開啟

或破壞進入搶救，符合消防法第 6條第 3 款規定，免依無開口樓層檢

討消防安全設備之設置。 

3. 消防署的決議是各類場所均適用，但目前臺南市僅准用於工廠，顯與

消防署的決議有牴觸。 

業務科擬辦： 

1. 本局參考其它五都直轄市作法，並考量本市建築物所轄特性，於 105

年 7 月製做消防安全執法疑義研討決議 1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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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檢附 105 年 7 月消防安全執法疑義研討決議供參（詳參考資料 1）。 

主席裁示： 

依業務科說明辦理。 

臺南市消防設備士公會卓佩霖理事提問： 

廠房如有附屬辦公室或員工休息室等，是否也適用此項解釋令？ 

業務科回應：以建築師簽證設計之建築圖為主，建築規劃設計歸屬工

廠類建築物及其附屬用途，據此判定為各類場所之廠房單一用途檢討。 

 

五、 臺南市建築師公會提案： 

有關開口位於梯間、門廊處時，其開口認定原則疑義 

1. 檢討一般樓層(非無開口樓層)時，開口位置位於梯間外牆，往往被剔

除不計。是否得有彈性認定的空間，建議位於樓梯平台處者，得予以

計入。 

2. 檢討排煙口或是一般樓層(非無開口樓層)時，開口位於門廊處，往往

被剔除不計。是否得有彈性認定的空間，建議該門廊不計入樓地板面

積時，得予以計入。 

業務科擬辦： 

1.  

1)有效開口，指符合下列規定者，其一：開口無柵欄且內部未設妨礙

避難之構造或阻礙物。 

2)為使災難發生時提供民眾安全避難及逃生，主要出入口安全門的開

啟方向是往逃生方向開啟，另避免火災時災害影響其他樓層，除安全

門材質具防火時效外，加裝自動關閉裝置阻止火勢蔓延。 

3)消防人員自外面開啟或輕易破壞得以進入安全梯間，從樓梯平台往

非避難層之主要出入口方向移動，無法經由防火門進入室內空間，故

樓梯平台處不宜檢討設計有效開口。 

2. 排煙口如屬直接面向戶外且常時開啟者，皆可予以設計檢討，檢附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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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12 月消防安全執法疑義研討決議供參（詳參考資料 2）。另建築物

門廊、騎樓、雨遮或陽台等其它類似構造體，不計入樓地板面積時，

於建築物本體設計開口符合法規或解釋令內容時，得予以計入。 

社團法人臺南市建築師公會徐敏斯建築師提問： 

上述問題一針對建築物之直通樓梯，其梯間外牆開口可以納入檢討？ 

     主席裁示： 

依業務科擬辦方向辦理，另針對直通樓梯或其它平面樓層，其內部是

否有妨礙避難之構造或阻礙物依個案實際設計規劃檢討。 

 

伍、 臨時動議 

一、臺南市設備士公會沈裕堂理事長建議︰ 

1. 座談會辦理的時程隔太久，彼此間的互動應再加強。 

2. 座談會未曾看過局長參與主持，是最大的遺憾。 

3. 請各大隊與局多多參與公協會的理監事會，強化彼此溝通交流。 

4. 局裡圖說審查的空間不足，感覺未受尊重。 

5. 未參與座談的會員勞苦奔波，是否也可以併同領取消防月曆。 

主席說明： 

1. 公協會舉辦的會議或活動，消防局皆熱烈參與；座談會局長、副局長

或主任秘書都有親自主持過，局與大隊的同仁也都列入行程前來參

與。沒有參加不代表我們之間的橋樑斷掉，有問題皆可直接來討論，

若承辦人無法溝通解決也可以與股長或科長反應；另座位的順序已按

報名內容安排，每次的會議也會依序輪動，非常感謝理事長的提議。 

2. 各大隊辦理研習或座談時，亦可邀請專技人員共同參與；另廳舍空間

確實狹窄，承辦人員辦公位置案件堆疊，除 4樓兩張大審圖桌，3 樓

圖審空間爭取不易，造成誤解困擾多加見諒。 

3. 會後請防火宣導股整理宣導品資料，提供公協會所需月曆數量。 

二、臺南市設備師公會會員曾敏昭提問︰ 

居室隔間屬玻璃材料(不燃材料)，檢討防煙垂壁使用時是否需使用鑲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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鐵絲網玻璃? 

 業務科回應：內政部消防署 89 年 6月 29 日（89）台內消字第 8986738

號解釋內容，不燃材料隔間做為防煙垂壁檢討使用時，其上方 50 公分

遇有玻璃部分仍應使用鑲嵌鐵絲網玻璃為宜。 

三、臺南市消防工程器材商業同業公會理事長陳樹華提醒： 

公家空間或資源困窘爭取不易，如果需要可以協請公會幫忙。 

 

陸、 散會（上午 12 時 10 分） 


































